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至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哲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112年度訴字第134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230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陳至稼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

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及應於緩刑期間內參加法治

教育捌小時。

　　理　由

壹、審判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陳至稼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明示僅就原判

決所為之科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7至78、102頁），是本

案上訴之效力及其範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後段、

第3項規定以為判斷，而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其

認定之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惟本院就科刑

審理之依據，均援用原判決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援用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與罪名：

一、被告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月28日1時4

2分至同年7月1日12時9分許，以通訊軟體WeChat暱稱「冠軍

茶行」，多次向警方申設之微信帳號暱稱「JJ」傳送「早上

好」、「晚上好」等訊息。適執行網路巡邏勤務之警員林○

炫（WeChat暱稱「JJ」）瀏覽該則訊息後，佯裝欲向被告購

買毒品，約定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向被告購買含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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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0包（另含微量甲

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為被告所不知）。嗣被告駕駛

車輛於112年7月1日14時30分許抵達約定之新北市○○區○

路○街000巷00號前，與佯裝買家之警員會面，於被告將上

開毒品咖啡包10包交與警員並收取價金後，警員隨即表明身

分，當場逮捕，致交易未完成而未遂，並扣得毒品咖啡包90

包（含前述交易之10包）。　　

二、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

毒品未遂罪。

參、科刑之說明：

一、被告雖已著手販賣毒品犯行，惟因佯裝買家之員警實無購買

毒品真意，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毒品行為，是被告犯罪

尚屬未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本件販賣第三級毒

品未遂之犯行（偵卷第21至29、113至115頁、原審卷第63、

96至97頁、本院卷第79、105至106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遞減之。

肆、上訴之判斷：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扣案之毒品咖啡包均為經警查獲前

甫向第三人購入，尚未出售任何1包，且其純質淨重甚微，

與對人體可能造成巨大危害之精製毒品仍屬有間，請求依刑

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被告父母於被告國中時離

異，兄長也遭逢意外離世，導致雙親雙罹患憂鬱症無法正常

工作，使被告必須負擔自己學業並扛起家計，又被告母親因

遭被告父親家暴而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被告父親曾於去年企

圖自殺未果，被告身為家中唯一男丁，自小所擔負之家庭責

任絕非常人可以承受；被告並無前科，並有認識13年之女

友，現有正常之工作，請求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惟：

　㈠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亦

即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

情，且於法律上已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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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且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

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

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依刑法第60條之規

定，自係指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觀之，

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若有二種以上法定減輕事由，仍應

先依法定減輕事由遞減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再依刑法

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而此等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

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

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

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而毒品除戕害施用者之身心

健康外，並造成整體國力之實質衰減，復因毒品施用者為取

得購買毒品所需之金錢，亦衍生家庭、社會治安問題，因之

政府近年來為革除毒品之危害，除於相關法令訂定防制及處

罰之規定外，並積極查緝毒品案件，復在各大媒體廣泛宣導

反毒，是益徵販賣毒品對社會風氣及治安危害重大。且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

生效施行，提高本條第1至5項各罪之罰金刑暨第2項製造、

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刑為10年，其立法理由略

謂：「考量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所獲取之高利潤係驅使不

法之徒前仆後繼從事該等行為之重要原因，是除透過刑法沒

收新制擴大沒收範圍以澈底剝奪其犯罪所得外，如提高對該

等行為所科之罰金，進一步增加其犯罪成本，更能有效達到

防制毒品擴散之目的，爰修正第1項至第5項，提高罰金刑。

…」益見政府積極尋求遏止毒品犯罪之決心，法院於類此案

件適用刑法第59條時，尤應謹慎，避免恣意。本案被告犯如

上開「貳之一」原判決所認定之犯行，其遭查獲之毒品咖啡

包數量多達90包，驗前總淨重達257.5公克，犯罪情節非

輕；而被告上訴所陳前開家庭生活狀況等亦非犯罪之藉口，

難認其係因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而犯罪，在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人同情，而就其所犯於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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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遞減輕其刑後，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

重，而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形。被告請求再依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尚無可採。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

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

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

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

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

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

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

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先例可資參照。本案原審關

於科刑之部分，業已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知悉毒品

戕害人體身心健康甚鉅，竟販賣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不僅擴

大毒品之流通範圍，且對社會風氣及治安造成危害，並參酌

其素行、教育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及其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販賣毒品之數量、未實際獲取價金，及犯後坦承

犯行之態度等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參原判決第8頁理

由三㈢），而包括被告上訴所指各情，所量處之刑度，客觀

上並無明顯濫權或失之過重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核

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上訴後雖提出之其母親診斷證明

書、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被告女友陳情書、

在職證明書等（本院卷第39至47頁），然此以作為後述緩刑

宣告審酌是否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因素為已足，尚不足

以動搖原判決所為之量刑。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亦無

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審就被告犯罪所宣告之刑並無不當，被告上訴

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並無其他舉證為

憑，其此部分上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緩刑之宣告：

　　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憑，其於偵查及法院審理中始終坦認犯行，尚見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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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其亦無毒品相關前案紀錄，如前所述，現有正當之工

作，有在職證明書可參（本院卷第47頁），因欲供自己施用

而購入扣案毒品咖啡包，進而犯本罪，堪認其係一時失慮致

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

因認對於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

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予以宣告緩刑4年，復為深植被告之

守法觀念，記取本案教訓，認另有賦予被告相當程度負擔之

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

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及應於緩刑

期間參加法治教育8小時，復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

定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被告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

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

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

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

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高肇佑提起公訴，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蔡顯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顧正德

　　　　　　　　　　　　　　　　　　　法　官　黎惠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筑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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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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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至稼




選任辯護人  李哲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4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2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陳至稼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及應於緩刑期間內參加法治教育捌小時。
　　理　由
壹、審判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陳至稼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明示僅就原判決所為之科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7至78、102頁），是本案上訴之效力及其範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後段、第3項規定以為判斷，而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其認定之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惟本院就科刑審理之依據，均援用原判決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援用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與罪名：
一、被告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年6月28日1時42分至同年7月1日12時9分許，以通訊軟體WeChat暱稱「冠軍茶行」，多次向警方申設之微信帳號暱稱「JJ」傳送「早上好」、「晚上好」等訊息。適執行網路巡邏勤務之警員林○炫（WeChat暱稱「JJ」）瀏覽該則訊息後，佯裝欲向被告購買毒品，約定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向被告購買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0包（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為被告所不知）。嗣被告駕駛車輛於112年7月1日14時30分許抵達約定之新北市○○區○路○街000巷00號前，與佯裝買家之警員會面，於被告將上開毒品咖啡包10包交與警員並收取價金後，警員隨即表明身分，當場逮捕，致交易未完成而未遂，並扣得毒品咖啡包90包（含前述交易之10包）。　　
二、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
參、科刑之說明：
一、被告雖已著手販賣毒品犯行，惟因佯裝買家之員警實無購買毒品真意，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毒品行為，是被告犯罪尚屬未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本件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之犯行（偵卷第21至29、113至115頁、原審卷第63、96至97頁、本院卷第79、105至106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遞減之。
肆、上訴之判斷：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扣案之毒品咖啡包均為經警查獲前甫向第三人購入，尚未出售任何1包，且其純質淨重甚微，與對人體可能造成巨大危害之精製毒品仍屬有間，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被告父母於被告國中時離異，兄長也遭逢意外離世，導致雙親雙罹患憂鬱症無法正常工作，使被告必須負擔自己學業並扛起家計，又被告母親因遭被告父親家暴而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被告父親曾於去年企圖自殺未果，被告身為家中唯一男丁，自小所擔負之家庭責任絕非常人可以承受；被告並無前科，並有認識13年之女友，現有正常之工作，請求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惟：
　㈠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亦即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於法律上已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而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且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依刑法第60條之規定，自係指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觀之，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若有二種以上法定減輕事由，仍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遞減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而此等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而毒品除戕害施用者之身心健康外，並造成整體國力之實質衰減，復因毒品施用者為取得購買毒品所需之金錢，亦衍生家庭、社會治安問題，因之政府近年來為革除毒品之危害，除於相關法令訂定防制及處罰之規定外，並積極查緝毒品案件，復在各大媒體廣泛宣導反毒，是益徵販賣毒品對社會風氣及治安危害重大。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生效施行，提高本條第1至5項各罪之罰金刑暨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刑為10年，其立法理由略謂：「考量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所獲取之高利潤係驅使不法之徒前仆後繼從事該等行為之重要原因，是除透過刑法沒收新制擴大沒收範圍以澈底剝奪其犯罪所得外，如提高對該等行為所科之罰金，進一步增加其犯罪成本，更能有效達到防制毒品擴散之目的，爰修正第1項至第5項，提高罰金刑。…」益見政府積極尋求遏止毒品犯罪之決心，法院於類此案件適用刑法第59條時，尤應謹慎，避免恣意。本案被告犯如上開「貳之一」原判決所認定之犯行，其遭查獲之毒品咖啡包數量多達90包，驗前總淨重達257.5公克，犯罪情節非輕；而被告上訴所陳前開家庭生活狀況等亦非犯罪之藉口，難認其係因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而犯罪，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就其所犯於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遞減輕其刑後，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形。被告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尚無可採。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先例可資參照。本案原審關於科刑之部分，業已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知悉毒品戕害人體身心健康甚鉅，竟販賣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不僅擴大毒品之流通範圍，且對社會風氣及治安造成危害，並參酌其素行、教育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販賣毒品之數量、未實際獲取價金，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參原判決第8頁理由三㈢），而包括被告上訴所指各情，所量處之刑度，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失之過重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核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上訴後雖提出之其母親診斷證明書、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被告女友陳情書、在職證明書等（本院卷第39至47頁），然此以作為後述緩刑宣告審酌是否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因素為已足，尚不足以動搖原判決所為之量刑。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亦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審就被告犯罪所宣告之刑並無不當，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並無其他舉證為憑，其此部分上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緩刑之宣告：
　　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其於偵查及法院審理中始終坦認犯行，尚見悔意，審酌其亦無毒品相關前案紀錄，如前所述，現有正當之工作，有在職證明書可參（本院卷第47頁），因欲供自己施用而購入扣案毒品咖啡包，進而犯本罪，堪認其係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於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予以宣告緩刑4年，復為深植被告之守法觀念，記取本案教訓，認另有賦予被告相當程度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及應於緩刑期間參加法治教育8小時，復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被告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高肇佑提起公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蔡顯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顧正德
　　　　　　　　　　　　　　　　　　　法　官　黎惠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筑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至稼


選任辯護人  李哲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112年度訴字第134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230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陳至稼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
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及應於緩刑期間內參加法治
教育捌小時。
　　理　由
壹、審判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陳至稼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明示僅就原判
    決所為之科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7至78、102頁），是本
    案上訴之效力及其範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後段、
    第3項規定以為判斷，而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其
    認定之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惟本院就科刑
    審理之依據，均援用原判決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援用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與罪名：
一、被告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年6月28日1時42
    分至同年7月1日12時9分許，以通訊軟體WeChat暱稱「冠軍
    茶行」，多次向警方申設之微信帳號暱稱「JJ」傳送「早上
    好」、「晚上好」等訊息。適執行網路巡邏勤務之警員林○炫（
    WeChat暱稱「JJ」）瀏覽該則訊息後，佯裝欲向被告購買毒
    品，約定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向被告購買含有第三級
    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0包（另含微量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為被告所不知）。嗣被告駕駛車輛
    於112年7月1日14時30分許抵達約定之新北市○○區○路○街000
    巷00號前，與佯裝買家之警員會面，於被告將上開毒品咖啡
    包10包交與警員並收取價金後，警員隨即表明身分，當場逮
    捕，致交易未完成而未遂，並扣得毒品咖啡包90包（含前述
    交易之10包）。　　
二、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
    毒品未遂罪。
參、科刑之說明：
一、被告雖已著手販賣毒品犯行，惟因佯裝買家之員警實無購買
    毒品真意，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毒品行為，是被告犯罪
    尚屬未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本件販賣第三級毒
    品未遂之犯行（偵卷第21至29、113至115頁、原審卷第63、
    96至97頁、本院卷第79、105至106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遞減之。
肆、上訴之判斷：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扣案之毒品咖啡包均為經警查獲前
    甫向第三人購入，尚未出售任何1包，且其純質淨重甚微，
    與對人體可能造成巨大危害之精製毒品仍屬有間，請求依刑
    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被告父母於被告國中時離異
    ，兄長也遭逢意外離世，導致雙親雙罹患憂鬱症無法正常工
    作，使被告必須負擔自己學業並扛起家計，又被告母親因遭
    被告父親家暴而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被告父親曾於去年企圖
    自殺未果，被告身為家中唯一男丁，自小所擔負之家庭責任
    絕非常人可以承受；被告並無前科，並有認識13年之女友，
    現有正常之工作，請求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惟：
　㈠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亦
    即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
    情，且於法律上已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而
    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且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
    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
    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依刑法第60條之規定
    ，自係指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觀之，猶
    嫌過重時，始得為之；若有二種以上法定減輕事由，仍應先
    依法定減輕事由遞減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再依刑法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而此等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
    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
    ，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
    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而毒品除戕害施用者之身心健康
    外，並造成整體國力之實質衰減，復因毒品施用者為取得購
    買毒品所需之金錢，亦衍生家庭、社會治安問題，因之政府
    近年來為革除毒品之危害，除於相關法令訂定防制及處罰之
    規定外，並積極查緝毒品案件，復在各大媒體廣泛宣導反毒
    ，是益徵販賣毒品對社會風氣及治安危害重大。且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4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生效
    施行，提高本條第1至5項各罪之罰金刑暨第2項製造、運輸
    、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刑為10年，其立法理由略謂：「
    考量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所獲取之高利潤係驅使不法之徒
    前仆後繼從事該等行為之重要原因，是除透過刑法沒收新制
    擴大沒收範圍以澈底剝奪其犯罪所得外，如提高對該等行為
    所科之罰金，進一步增加其犯罪成本，更能有效達到防制毒
    品擴散之目的，爰修正第1項至第5項，提高罰金刑。…」益
    見政府積極尋求遏止毒品犯罪之決心，法院於類此案件適用
    刑法第59條時，尤應謹慎，避免恣意。本案被告犯如上開「
    貳之一」原判決所認定之犯行，其遭查獲之毒品咖啡包數量
    多達90包，驗前總淨重達257.5公克，犯罪情節非輕；而被
    告上訴所陳前開家庭生活狀況等亦非犯罪之藉口，難認其係
    因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而犯罪，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
    情，而就其所犯於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7條第2項遞減輕其刑後，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而有
    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形。被告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
    其刑，尚無可採。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
    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
    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
    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
    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
    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先例可資參照。本案原審關於
    科刑之部分，業已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知悉毒品戕
    害人體身心健康甚鉅，竟販賣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不僅擴大
    毒品之流通範圍，且對社會風氣及治安造成危害，並參酌其
    素行、教育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販賣毒品之數量、未實際獲取價金，及犯後坦承犯行
    之態度等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參原判決第8頁理由三㈢
    ），而包括被告上訴所指各情，所量處之刑度，客觀上並無
    明顯濫權或失之過重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核無違法
    或不當之處，被告上訴後雖提出之其母親診斷證明書、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被告女友陳情書、在職證明
    書等（本院卷第39至47頁），然此以作為後述緩刑宣告審酌
    是否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因素為已足，尚不足以動搖原
    判決所為之量刑。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亦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審就被告犯罪所宣告之刑並無不當，被告上訴
    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並無其他舉證為憑
    ，其此部分上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緩刑之宣告：
　　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憑，其於偵查及法院審理中始終坦認犯行，尚見悔意，
    審酌其亦無毒品相關前案紀錄，如前所述，現有正當之工作
    ，有在職證明書可參（本院卷第47頁），因欲供自己施用而
    購入扣案毒品咖啡包，進而犯本罪，堪認其係一時失慮致罹
    刑章，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
    認對於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
    第1項第1款之規定，予以宣告緩刑4年，復為深植被告之守
    法觀念，記取本案教訓，認另有賦予被告相當程度負擔之必
    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應
    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及應於緩刑期
    間參加法治教育8小時，復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
    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被告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
    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
    ，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
    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高肇佑提起公訴，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蔡顯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顧正德
　　　　　　　　　　　　　　　　　　　法　官　黎惠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筑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2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至稼


選任辯護人  李哲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4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2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陳至稼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及應於緩刑期間內參加法治教育捌小時。
　　理　由
壹、審判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陳至稼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明示僅就原判決所為之科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7至78、102頁），是本案上訴之效力及其範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後段、第3項規定以為判斷，而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其認定之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惟本院就科刑審理之依據，均援用原判決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援用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與罪名：
一、被告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年6月28日1時42分至同年7月1日12時9分許，以通訊軟體WeChat暱稱「冠軍茶行」，多次向警方申設之微信帳號暱稱「JJ」傳送「早上好」、「晚上好」等訊息。適執行網路巡邏勤務之警員林○炫（WeChat暱稱「JJ」）瀏覽該則訊息後，佯裝欲向被告購買毒品，約定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向被告購買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0包（另含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為被告所不知）。嗣被告駕駛車輛於112年7月1日14時30分許抵達約定之新北市○○區○路○街000巷00號前，與佯裝買家之警員會面，於被告將上開毒品咖啡包10包交與警員並收取價金後，警員隨即表明身分，當場逮捕，致交易未完成而未遂，並扣得毒品咖啡包90包（含前述交易之10包）。　　
二、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
參、科刑之說明：
一、被告雖已著手販賣毒品犯行，惟因佯裝買家之員警實無購買毒品真意，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毒品行為，是被告犯罪尚屬未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本件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之犯行（偵卷第21至29、113至115頁、原審卷第63、96至97頁、本院卷第79、105至106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遞減之。
肆、上訴之判斷：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扣案之毒品咖啡包均為經警查獲前甫向第三人購入，尚未出售任何1包，且其純質淨重甚微，與對人體可能造成巨大危害之精製毒品仍屬有間，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被告父母於被告國中時離異，兄長也遭逢意外離世，導致雙親雙罹患憂鬱症無法正常工作，使被告必須負擔自己學業並扛起家計，又被告母親因遭被告父親家暴而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被告父親曾於去年企圖自殺未果，被告身為家中唯一男丁，自小所擔負之家庭責任絕非常人可以承受；被告並無前科，並有認識13年之女友，現有正常之工作，請求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惟：
　㈠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亦即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於法律上已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而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且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依刑法第60條之規定，自係指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觀之，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若有二種以上法定減輕事由，仍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遞減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而此等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而毒品除戕害施用者之身心健康外，並造成整體國力之實質衰減，復因毒品施用者為取得購買毒品所需之金錢，亦衍生家庭、社會治安問題，因之政府近年來為革除毒品之危害，除於相關法令訂定防制及處罰之規定外，並積極查緝毒品案件，復在各大媒體廣泛宣導反毒，是益徵販賣毒品對社會風氣及治安危害重大。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生效施行，提高本條第1至5項各罪之罰金刑暨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刑為10年，其立法理由略謂：「考量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所獲取之高利潤係驅使不法之徒前仆後繼從事該等行為之重要原因，是除透過刑法沒收新制擴大沒收範圍以澈底剝奪其犯罪所得外，如提高對該等行為所科之罰金，進一步增加其犯罪成本，更能有效達到防制毒品擴散之目的，爰修正第1項至第5項，提高罰金刑。…」益見政府積極尋求遏止毒品犯罪之決心，法院於類此案件適用刑法第59條時，尤應謹慎，避免恣意。本案被告犯如上開「貳之一」原判決所認定之犯行，其遭查獲之毒品咖啡包數量多達90包，驗前總淨重達257.5公克，犯罪情節非輕；而被告上訴所陳前開家庭生活狀況等亦非犯罪之藉口，難認其係因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而犯罪，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就其所犯於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遞減輕其刑後，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形。被告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尚無可採。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先例可資參照。本案原審關於科刑之部分，業已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知悉毒品戕害人體身心健康甚鉅，竟販賣毒品咖啡包以牟利，不僅擴大毒品之流通範圍，且對社會風氣及治安造成危害，並參酌其素行、教育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販賣毒品之數量、未實際獲取價金，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參原判決第8頁理由三㈢），而包括被告上訴所指各情，所量處之刑度，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失之過重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核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上訴後雖提出之其母親診斷證明書、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被告女友陳情書、在職證明書等（本院卷第39至47頁），然此以作為後述緩刑宣告審酌是否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因素為已足，尚不足以動搖原判決所為之量刑。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亦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審就被告犯罪所宣告之刑並無不當，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並無其他舉證為憑，其此部分上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緩刑之宣告：
　　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其於偵查及法院審理中始終坦認犯行，尚見悔意，審酌其亦無毒品相關前案紀錄，如前所述，現有正當之工作，有在職證明書可參（本院卷第47頁），因欲供自己施用而購入扣案毒品咖啡包，進而犯本罪，堪認其係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於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予以宣告緩刑4年，復為深植被告之守法觀念，記取本案教訓，認另有賦予被告相當程度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及應於緩刑期間參加法治教育8小時，復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被告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高肇佑提起公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蔡顯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顧正德
　　　　　　　　　　　　　　　　　　　法　官　黎惠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筑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